
國 立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工 程 學 院 
1 1 3 學 年 度 第 4 次 院 課 程 會 議 記 錄 

 

壹、 日 期 :114 年 5 月 13 日(星期二)  

貳、 時 間 :中午十二點 

參、 地 點 :綜二館六樓第一會議室  

肆、 主 席 :何智廷院長 

伍、 主席報告：(略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吳思葦 

陸、 提案討論 : 

 

案 由一：114 學年入學大學部課程科目表及 114 入學碩士班課程科目表，提請審

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自動化工程系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 114 學年入學大學部課程科目表及碩士班課程科目表如附

件。 

二、  本案業經 114 年 3 月 19 日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課

程會議及 114 年 4 月 8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

會議審議通過，會議紀錄及課程標準如附件。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案 由二：112-113 學年入學大學部科目表及 112-113 學年入學碩士班科目表，提

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自動化工程系 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 112 學年、113 學年入學大學部科目表新增「機器學習」、

「半導體製程概論」及「定翼無人機飛行力學與操控實務」

三門課程。 

二、  自動化工程系於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和機械與機電工程

博士班共同開設「巨量資料分析」課程，後續開設此課程

皆由本系開設，故放入 112、113 及 114 入學碩士班一年級

上學期專業選修科目表中，相關修訂如附件。 

三、  本案業經 114 年 3 月 19 日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課

程會議及 114 年 4 月 8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

會議審議通過，會議紀錄及課程標準如附件。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

案 由三：審議本系江育民老師申請 114-1 雙語課程授課-「精實製造」課程，提

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自動化工程系 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 江育民老師申請 114-1 雙語課程授課-「精實製造」課程，

檢附申請英語課程大綱資料如附件。 

二、  本案經由 114 年 3 月 19 日自動化工程系 113 學年度第二

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及 114 年 4 月 8 日自動化工程系

系務會議通過。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雙語中心。 

 

案 由四：擬修訂 114 學年度先進智慧載具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標準，提請審

議。 

提案單位：先進智慧載具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  

說  明： 

一、114 學年度先進智慧載具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標準訂定

如附件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14 年 4 月 17 日先進智慧載具國際碩士學位學

程 113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在案。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校課程會議審議。 

 

案 由五：114 學年度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四技部、114 學年度材料科學與工程系碩

士班課程標準及 114 學年度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智能鑄造產學攜手專班課

程標準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14 年 2 月 19 日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113 學年度第

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、114 年 3 月 4 日材料科學與工程

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會議紀錄

及課程標準如附件。 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案 由六：車輛工程系日間部 114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車輛工程系  

說  明：  



一、本案經 114 年 3 月 26 日車輛工程系 113 學年度第 4 次課程

委員會議修訂及 114 年 3 月 26 日車輛工程系第 266 次系務

會議通過。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案 由七：車輛工程系周國達老師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「電動車概論」雙語教學開

課申請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車輛工程系  

說  明：  

一、本案業經 114 年 5 月 7 日車輛工程系 113 學年度第 5 次課

程委員會議通過。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雙語中心。 

 

案 由八：飛機工程系 114 學年度四技部(機械組、航電組)、航空維修學士學位學

程及碩士班課程標準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飛機工程系  

說  明： 

一、飛機工程系 114 學年度四技部(機械組、航電組)、航空維修

學士學位學程及碩士班課程標準如附件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14 年 3 月 3 日飛機工程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

1 次系課程會議及 114 年 3 月 26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

次系務會議通過在案。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臨時動議： 

柒、 散會： 

 








